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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无声夺命 家属状告企业索赔
法院认定：粉尘工作环境与死亡存在因果关系

贩卖毒品、“洗白”毒资？
法院：被告人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和洗钱罪

□ 记者 陈颖婷

日前，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

法槌落下， 为一场横跨 24 年的职业伤痛

画上了法律句号。 法院认定， 已故工人张

天龙长期在粉尘环境中工作与其最终死亡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判决其生前雇主———

某建材公司承担 30%的赔偿责任， 总额

58 万余元。 这不仅仅是一笔赔偿款， 更

是对无数在恶劣环境中默默付出的劳动者

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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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控诉：尘肺无声夺命

“二十四年， 父亲每天回家， 工

作服上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 张

天龙的长子张铭语气沉重。 2023 年 2

月 21 日， 张天龙突发神志不清住院

接受治疗， 虽然经过医院的全力救

治， 但一个月后， 张天龙还是于同年

3 月 20 日死亡， 直接死亡原因为感染

性休克、 肺部感染， 促进死亡原因为

脑出血。

在家人眼中， 张天龙的肺部早已

被经年累月的粉尘侵蚀， 这也是他无

法战胜病魔的根本原因。 “他一直咳

嗽， 后来连呼吸都困难。 我们后来才

知道， 他肺里积了许多不该有的东

西。” 妻子朱亚晶哽咽道。

更让他们心碎的是， 司法鉴定给

出了数据： 张天龙在公司长达 24 年的

粉尘接触经历， 对其死亡具有 30%

-40%的影响程度。 面对无法挽回的至

亲之痛和明确的科学结论， 张天龙的

家人决定起诉公司， 为受到 24 年粉尘

侵害的他讨一个公道， 他们诉请公司

赔偿各项损失 77 万余元。

企业抗辩：归责工伤与社保

面对死者家属的控诉， 建材公司

坚持认为， 张天龙的死亡应归入工伤

保险范畴， 现张天龙家人主张张天龙

在工作过程中由于公司提供的劳动保

护瑕疵原因受到伤害， 基于其与公司

订立了劳动合同， 建立了劳动关系，

现张天龙的死亡原因系工伤事故， 非

公司侵权行为造成， 完全否认其存在

侵权行为， 应按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

处理。

他们特别指出， 公司曾主动为张

天龙申请工伤认定， 但家属未能及时

提供关键材料， 导致社保部门最终按

“非因工死亡” 处理。 对于那份将粉尘

接触与死亡联系起来的鉴定报告， 公

司更是强烈质疑， 认为鉴定过程未能

充分考虑公司提交的证据和质证意见，

片面得出工作环境为次要原因的不全

面、 不客观的鉴定意见。

此外， 公司提出家属已从相关部

门领取了包括丧葬补助、 抚恤金等在

内共计 214897.14 元的非工死亡待遇，

这些款项应从索赔总额中扣除。

法院判决：穿透“工伤”迷雾

法院的判决抽丝剥茧， 直面核心争

议。 针对工伤认定的焦点， 法院明确指

出， 社保部门出具的 《社会保险业务核

定表》 已清晰载明张天龙为“因病或非

因工死亡”， 这直接排除了适用《工伤保

险条例》 处理本案的可能。

更为关键的是， 法院委托司法鉴定

机构对张天龙的死亡与其在公司工作期

间工作环境的因果关系进行重新鉴定，

该中心认为肺部感染为被鉴定人的直接

死因， 脑出血病程转归中本身有相当概

率发生肺部感染， 被鉴定人自身所患糖

尿病、 既往吸氧史等亦是呼吸道感染的

不利因素， 上述仍应考虑为被鉴定人肺

部感染死亡的主要原因。 被鉴定人长期

接触粉尘的工作环境所致的肺部慢性病

变以及肺通气功能下降， 对引起肺部感

染并最终死亡存在一定的促进和辅助作

用， 建议考虑为次要原因。

法院审理后认为， 行为人因过错侵

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本案中， 张天龙长期在粉尘

环境中工作， 司法鉴定结果认为， 张天

龙长期接触粉尘的工作环境与其死亡存

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原因力大小建议酌

情考虑为次要原因， 故法院确认被告公

司应对张天龙的死亡后果承担 30%的赔

偿责任。

另外法院认为社保机构支付的款项

为张天龙享受的社保待遇， 不应予以扣

除。

最终法院判决， 建材公司赔偿张天

龙家属各项经济损失合计 58 万余元。

职业健康防线的司法确认

此案如同一记警钟在职业安全领域

敲响。 张天龙二十四载粉尘中的劳作，最

终被司法鉴定确认为夺命因素之一，揭示

了长期职业暴露对健康的隐秘蚕食。

浦东法院的判决穿透了“工伤认定”

的表层争议， 直指企业保障劳动环境安

全的根本责任———即使危害后果被评定

为“次要原因”， 侵权者亦难辞其咎。 张

天龙的家人手中判决书的重量不仅关乎

赔偿， 更承载着对职业健康防线的司法

确认： 每一口清洁呼吸的权利， 都应在

机器的轰鸣声中被企业牢牢守护。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本报讯 近年来， 随着对毒品犯罪

行为打击力度的持续强化， 传统毒品犯

罪数量呈现下降趋势， 一些不法分子开

始将精麻药品作为传统毒品的替代品予

以出售。 近日， 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一

起贩卖毒品、 洗钱案件。

去年 5 月起， 被告人梁某某为非法

牟利， 利用互联网即时通讯工具在网

络上兜售多种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

同年 7 月， 其在明知“酒石酸唑吡坦

口腔崩解片” 是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

且买家周某某系用作毒品吸食的情况

下， 仍通过微信与周某某约定以 350 元

的价格贩卖“酒石酸唑吡坦口腔崩解

片” 10 粒。

周某某通过在线交易的方式向梁某

某支付毒资 350 元， 梁某某使用其父亲

的电子交易账户收取上述钱款后， 混入

其他资金,以生活费的名义转入其本人

身份信息注册的电子交易账户。

而在物流寄递过程中， 梁某某将上

述片剂放入印有“石杉碱甲片” 字样的

纸质药盒内寄至周某某指定的收货地

址。

被民警查获后， 经称量及鉴定， 上

述片剂共计净重 0.39 克， 从中检出唑

吡坦成分。

2024 年 7 月底， 被告人梁某某被

民警抓获。 法庭上， 被告人梁某某对指

控的事实、 罪名均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认

罚。

杨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

人梁某某贩卖国家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

瘾癖的精神药品， 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

品罪。 梁某某为掩饰、 隐瞒其毒品犯罪

所得的来源和性质， 使用他人账户收取

毒赃并通过转账的方式转移资金， 其行

为又构成洗钱罪。

最终， 杨浦区人民法院对梁某某

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 7 个月，

并处罚金 5 千元， 以洗钱罪判处有期

徒刑 7 个月， 并处罚金 1 万元， 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 11 个月， 并处罚金 1 万

5 千元。

浦东新区龚路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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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史悠久， 中华文明

源远流长，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一个

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 近日， 浦

东新区龚路中心小学依托与上海历史

博物馆的深度馆校合作， 带领孩子们

走出方寸教室， 将学习的脚步迈进了

充满历史气息的博物馆殿堂， 开启了

一场沉浸式的“西夏探秘” 之旅。

任务驱动 与千年文物面对面

千年之前是谁在西北戈壁上筑起

神秘王国？ 失传的西夏文字里又藏着

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那些精美的文

物究竟承载着怎样的历史故事？

历史的长河在展柜中流淌， 文明

的密码在铜器里流转。 在上海历史博

物馆专业讲解员的引领下， 孩子们手

持“西夏文物精品展艺术探索学习

单” 推开了千年前西夏王国厚重的大

门。 如密码般陈列的西夏文残片、 低

眉含笑的彩绘泥塑佛像、 有着特殊釉

色与纹饰的黑釉剔刻花四系扁壶……

孩子们踮起脚尖， 凑近展柜， 对西夏

王朝的政治、 经济、 文化有了初步的

了解， 同时也感受着多民族文化的交

流与融合。 这些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

证者， 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

有力证明。

科技赋能 VR穿越西夏王陵

当传统展览遇上现代科技， 学习

瞬间变得丰富多彩。 孩子们戴上 VR

眼镜， 在“智慧博物馆 VR 探索” 活

动中， 瞬间“穿越” 至千里之外的西

夏王陵。 他们转身环视， 仿佛置身于

贺兰山麓的苍茫大地上； 跟随虚拟向

导， 又“步入” 地宫甬道， 亲手“触

摸” 斑驳的壁画， 脸上尽是震撼与兴

奋。 在这场行走的课堂中， 孩子们用

眼睛丈量文明， 用双手触碰过去， 用

心灵对话古今， 更懂得中华文明的璀

璨。

浦东新区龚路中心小学

与上海历史博物馆的馆校合

作之旅刚刚启程， 更多精彩

纷呈的“行走课堂” 正在路

上， 学校将持续深化馆校协

同， 将更多优质资源转化为

特色实践课程， 让学习真正

发生在广阔天地间。


